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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宁0104民初8162号

陈钏、王兴中、闫学明、宁夏兴隆旺业商贸有限公司：

原告银川市腾达杰商贸有限公司与被告陈钏、王兴中、闫学
明、宁夏第二建筑有限公司、宁夏兴隆旺业商贸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
付材料款191312元，并支付利息14311.9元（利息以191312元为
基数按年利率 4.85%自 2021年 9月 24日计算至 2023年 4月 10
日），后续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材料款还清之日止。以上暂合计 205623.9
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公告费由被告承担。因以法律规定的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
书、参加诉讼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9时 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西四楼2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9893号

陈钏、王兴中、闫学明、宁夏兴隆旺业商贸有限公司：

原告银川市西夏区个体经营宏立达五金油漆经销部与被
告陈钏、王兴中、闫学明、宁夏第二建筑有限公司、宁夏兴隆旺
业商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出的诉讼
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材料款 88336元，并支付利息
5387.6 元，合计 93723.6 元。2023 年 4 月 11 日后的利息以
88336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材料款还清之日止；2.判令本案诉讼
费、公告费由被告承担。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
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参加诉
讼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9时5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西四楼2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0816号

郑海龙：

本院受理原告李丽芬与被告郑海
龙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
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退还定金 19000
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因以法
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
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大新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2123号

张光华：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请求贵院判令被告立
即向原告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489668.19元、利息13152.87
元、费用6136.85元（含违约金等），以上暂合计68257.91元
（利息及违约金等暂计算至2022年4月19日，此后利息及违
约金等按黄河银行信用卡申请表约定的方式计算至欠款实
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由被告承
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本院依法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
为答辩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
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4122号

刘刚：

本院受理原告尚希展与被告刘刚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
借款本金 85000元及资金占用费 6290元，资金占
用费以 85000元为基数，按照一年期 LPR3.65%的
标准计算，自2021年5月4日暂计算至2023年5月
14日，并主张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案件受理费由
被告负担。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
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大新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苏亮：

本院受理原告汪宁阳与被告苏亮非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
法直接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104民初 11904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
苏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汪宁阳各
项损失 29405.85元；驳回原告汪宁阳的其他诉讼请
求。并由你承担案件受理费、公告费共509元。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交通事故第一巡
回法庭（办公地点：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兴庆
区一大队三楼 33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张海兵：

本院受理原告胡阳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协助原告将宁
A3AC86“五菱荣光”牌小型面包车过户至被告名
下；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宁A3AC86“五菱荣光”牌
小型面包车购车款 45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权利义务告知书、独任审理告知书、廉政监督卡等
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大新法庭东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7941号

宁夏腾龙设计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侯学华、梁秀芬：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东城支行与被告宁夏腾龙设计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侯
学华、梁秀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本院已依法作出（2023）宁 0104民初 7941号民事判
决：一、被告宁夏腾龙设计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银川东城支行借款本金1200000元，支付利息23503.78元（截至2023年4月21日）并按照《经营快贷借款合
同》约定的计息标准向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东城支行支付借款本金1200000元自2023年4月22
日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利息；二、被告侯学华、梁秀芬对被告宁夏腾龙设计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上
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内向被告宁夏腾龙设计装饰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812元、公告费300元，合计16112元，由被告宁
夏腾龙设计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侯学华、梁秀芬负担。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该判决书。
现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1105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2763号

田波：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
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截止2021
年4月28日的信用卡欠款本金14677.39元、利息8815.94元、违
约金120.78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21年4月29日起至
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用（按《信用卡领用合约》的约定
利息计算）；3.本案诉讼费、公告费等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
明，无法直接送达，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
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2757号

文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请依法判令被告
向原告偿还截止 2021 年 4 月 28 日的信用卡欠款本金
44976.92元、利息 40900.66元；2.请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
支付自 2021年 4月 2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
费用（按《信用卡领用合约》）的约定利息计算）；3.本案诉
讼费、公告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
接送达，本院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20分（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2161号

李勤：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请依法判令被告向原
告偿还截止2021年4月28日的信用卡欠款本金5992.29元、
利息2665.31元、违约金147.95元；2.请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
支付自 20211年 4月 2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
费用（按《新哟购卡领用合约》的约定利息计算）；3.本案诉讼
费、公告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本院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西二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张超：

本院受理原告王学利与被告张超合同纠
纷一案，原告王学利请求：1.判令被告张超支
付原告 6319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 13881元（以
63190元为基数，自 2018年 11月 26日起暂计
至 2023年 7月 11日，按照 4.75%计算，请判至
实际履行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
监督卡、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09时 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西二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张鑫：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生支
行与被告张鑫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宁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民生支行请求判令：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
还信用卡透支本金24978.57元、利息9320.05元、费
用2877.83元，共计37176.45元（利息和费用暂计至
2020年6月15日，此后利息及费用按领用合约约定
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
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普
通独任审理告知书、书记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杜发强：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生支行
与被告杜发强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宁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民生支行请求判令：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
还信用卡透支本金 19435.29 元、利息 11906.65 元、费
用 24700.89 元，共计 56042.83 元（利息和费用暂计至
2018 年 6 月 15 日，此后利息及费用按领用合约约定
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
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普
通独任审理告知书、书记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10 时 2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张美仙：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生
支行与被告张美仙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宁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民生支行请求判令：1.判令被告
向原告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 33999.72元、利息
18124.71元、费用 60461.77元，共计 112586.2元
（利息和费用暂计至2018年6月15日，此后利息
及费用按领用合约约定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普通独任审理
告知书、书记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4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兰茂元：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生
支行与被告兰茂元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宁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生支行请求判令：1.判令被
告向原告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 32135.66元、利
息 8565.48元、费用 40740.41元，共计 81441.55
元（利息和费用暂计至 2016年 12月 15日，此后
利息及费用按领用合约约定计算至实际清偿之
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普通独任
审理告知书、书记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9517号

戚永光：

本院受理的原告吴奇凡与被告戚永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
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130000元，并按照中国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
倍支付自2013年4月26日至2015年4月25日止的利息64310元；2.判令被
告向原告支付逾期还款违约金 223114元（自 2015年 4月 26日暂计算至
2023年5月1日，其中2015年4月26日至2020年8月19日违约金按照月利
率2%计算，2020年8月20日至2023年5月1日违约金按照起诉时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四倍计算），并按起诉时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支付违约金至借款
本金实际付清之日止；3.判令原告对被告名下位于银川市西夏区朔方小区
11号楼1单元202室（房屋产权证号：房权证西夏区字第2011015375号）房
屋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具有优先受偿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4时 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三楼一号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3346号

宁夏绿净源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天煜供热有限公
司与被告刘欢、宁夏绿净源合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
刘欢、宁夏绿净源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向原
告返还货款78809.60元、利息损失11033.45
元及诉讼费2712元，以上共计92555.05元；
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公司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4时 20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西三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5740号

朱俊梅、张建伟：

原告宁夏宸成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与你们占有物返还
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被告朱俊梅退还
赛答红酒6箱（每箱900元），现金36440元，戴尔笔记本一
台；2.被告朱俊梅根据本金 36440元逾期利息按照 2021年
5月标准，支付 2021年 5月 31日起至还清之日期间的利
息；3.被告朱俊梅、张建伟退还原告 40000元；4.被告朱俊
梅、张建伟根据本金 40000元逾期利息按照 2021年 6月标
准，支付2021年6月2日起至还清之日期间利息；5.本案诉
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9时 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二号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答辩和举证的，视为放弃答辩和
举证，本案将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7851号

杨琼：

本院受理原告永泰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杨琼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向本
院提起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物业费12784.83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
付款违约金3835.44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告知书、审判人员组成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东三楼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杜建邦：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兰支行与被告杜建邦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35193.75元、罚息15159.48元，
共计50353.23元（利息及罚息暂计算至2023年4月28日）并向原告偿还自2023年4月28日至
实际清偿之日止的罚息；2.案件受理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现住址不详，本院无法向你
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人民检察院民事
行政案件申诉告知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杨德成：

原告杨生智诉被告杨德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宁 0122民初 368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杨德成向原告杨生智偿还借款本金 150000
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二、被告杨德成以150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3年7月7日起向原告杨生智支付逾期还款利
息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三、驳回原告杨生智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3300元，公告费600元，共计3900元，由被告杨德成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到贺兰县人民法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范翠云与被执行人罗太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罗太荣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贺兰县人民法院拟对被执行人罗太荣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太阳城B区二期2-28幢8
号车库进行拍卖，现公告如下：一、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本次公开拍卖。被执行人罗太荣名下位于
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太阳城B区二期2-28幢8号车库，第二次拍卖时间为2023年10月7日10时至2023年10月
8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二次拍卖起拍价：90000元，保证金：10000元，增价幅度：1000元（以及其整倍数）；二、上
述标的物的拍卖由本院自行组织。本院已委托宁夏嘉德拍卖行（有限公司）在拍卖期间对上述标的物的相关信息
进行咨询及组织看样等工作。咨询电话：0951-6989609，监督电话：0951-3803872。具体拍卖事宜以及降价情况可
登录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查阅拍卖公告，本院不再另行通知；三、对涉案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权利人若要
行使优先购买权，应在2023年9月28日前至本院办理行使网上拍卖优先购买权的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相关手续
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四、对二拍流拍的标的物，申请执行人范翠云可申请本院予以依法变卖，相关信息可通过
上述网站或电话咨询进行了解。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4453号

何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何
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
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3482号

苏雅丽：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苏雅
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
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3538号

高俊伟：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万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被
告高俊伟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
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
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0分（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五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2577号

胡黔宁：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金凤区永信商行与被告胡黔宁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
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15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4525号

王亚林：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怡情公寓酒店有限公司与被告王亚林房
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
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
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
事审判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聚海：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被告马聚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106民初 7307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刘宝军：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金凤区丰硕商行与被告刘宝军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开庭传票及民
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9时30分在本院第十八号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曹正宁：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曹正宁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160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22民初4469号

徐超：

本院受理原告孙存祥诉被告徐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偿付所欠油款34398.18元；2.违约金10319.45元；3.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支付。因你下落不明，本院无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2023）宁0122民初4469号民事裁定
书、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申诉告知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暖泉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22民初4599号

马立军、袁淑娟、张学彬：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兰县支行与被告马立军、袁淑娟、张学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决被告马立军、袁淑娟偿还原告贷款本息 57393.1元，其中本金
42964.26元、利息14433.84元（利息计算至2022年5月12日）及自2022年5月13日起至债务本息还清之日
止的利息（含复利、罚息）；二、判令被告张学彬对上述贷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负担。因你们住址不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
开庭传票。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立岗人民法庭应诉，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立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闫淑萍：

本院受理的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
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截止 2023年 4月 4日的信用卡欠款本金 34299.65元、利息
14220.67元、违约金6211.24元、费用0元，以上各项金额总计人民币54731.56元；2.并支付自2023
年4月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违约金（按《信用卡领用合约》的约定计算）；3.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本院无法通过直接送达和邮寄送达方式向你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申诉告知书、
（2023）宁0122民初4428号民事裁定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
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十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